
中共维西县委宣传部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媒体合作宣传经费
立项依据

维西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6年度年初预算批复的通知（维财教【2026】1号）
项目实施单位

中共维西县委宣传部
项目基本概况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州委关于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决策部署，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2026年中心工作，有效提升我县对外形象和知名度，营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，通过申报项目资金，保障全县各类宣传文化思想工作有序开展，拓展宣传渠道，保障与各级各类媒体（包括电视、报纸、新闻网站、主流商业平台、社交媒体等）建立并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，拓宽信息发布渠道。
项目实施内容

2026年度媒体合作宣传专项经费总预算为54.00万元。预算根据合作媒体层级、宣传形式及预期效果进行细化，与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合作20.00万元，用于在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省委机关报、省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刊发重点报道、专题稿件或形象广告用于支付版面费、制作费、通联费等，力争在更高平台展示我县形象。与州级媒体及区域性门户网站合作22.00万元，用于与迪庆日报合作，开展系列主题宣传。与网站合作开设普法资源库专栏。用于新媒体平台宣传推广10.00万元，用于与腾讯新闻、抖音、微信视频号等主流商业平台合作。用于媒体通联2.00万元，用于日常与媒体记者沟通联络、组织集中采访活动、分析服务等。
资金安排情况

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申报挂接项目评审通过后，由县财政局在年初预算安排项目资金54.00万元整。
项目实施计划

为确保经费有序高效使用，根据宣传工作计划和媒体合作节奏，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时间进度：

第一季度（1-3月）：完成年度媒体合作方案细化洽谈，支付部分合作协议首付款、启动专题宣传片制作等，预计使用预算的25%（约135,000元）。

第二季度（4-6月）：围绕上半年重大活动（如经贸洽谈、重点项目开工等）集中开展媒体宣传，支付相关合作费用及第二季度广告投放款，预计使用预算的30%（约162,000元）。

第三季度（7-9月）：结合年中成就宣传、文化旅游旺季等节点，持续推进各项合作，支付相关费用，预计使用预算的25%（约135,000元）。

第四季度（10-12月）：开展年度成就回顾性宣传，支付尾款，完成年度合作项目绩效评估，预计使用预算的20%（约108,000元）。进行年度决算。
项目实施成效

提升宣传效果：通过专项投入，支持策划制作高质量新闻稿件、专题报道、短视频、融媒体产品等，提升内容吸引力和传播效果，力争在更高级别媒体平台多发稿、发好稿。

聚焦中心工作：重点保障对县委、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、经济发展亮点、民生工程进展、营商环境优化、文化旅游推广、先进典型宣传等核心内容的媒体推送与合作项目。

引导社会舆论：有效利用合作媒体资源，及时发布权威信息，回应社会关切，巩固壮大积极健康的主流舆论，提升舆情应对能力。


